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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5_AC_E4_BC_c35_512600.htm 第一节再保险概述 一、再

保险的概念 接受再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称为分人公司、分保

接受人或再保险人。分保接受人将接受的再保险业务再分保

出去叫做转分保，分出方为转分保分出入，接受方为转分保

接受人。 在再保险合同中，分保双方责任的分配与分但是通

过确定自留额和分保额来体现的，而自留额和分保额都是按

危险单位来确定的。危险单位是指保险标的发牛一次灾害事

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危险单位的划分既重要又复杂

，应根据不同的险别和保险标的来决定。危险单位的划分关

键是要和每次事故最大可能损失范围的估计联系起来考虑，

而并不一定和保单份数相等同。危险单位的划分不是一成不

变的。危险单位的划分有时需要专业知识。对于每一危险单

位或一系列危险单位的保险责任，分保双方通过合同按照一

定的计算基础对其进行分配。 分出公司根据偿付能力所确定

承担的责任限额称为自留额或自负责任额；经过分保由接受

公司所承担的责任限额称为分保额、分保责任额或接受额。

自留额与分保额可以以保额为基础计算，也可以以赔款为基

础计算。计算基础不同，决定了再保险的种类不同。以保险

金额为计算基础的分保方式叫比例再保险；以赔款金额为计

算基础的分保方式叫非比例再保险。 二、再保险的特征 再保

险的基础是原保险，再保险的产生是基于原保险人经营中分

散风险的需要。再保险具有下列重要特征： (一)再保险的固

定性 (二)再保险的独立性 原保险是再保险的基础，它们之间



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再保险又不同于原保险，具有相对独

立性。再保险与原保险的主要区别包括：第一，合同主体不

同。原保险合同主体一方是保险人，另一方是投保人(或被保

险人)，再保险合同主体双方均为保险人。第二，保险标的不

同。原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既可以是财产及其利益、责任

和信用，也可以是人的生命与身体，再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

的只能是原保险人承保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的一

部分。第三，合同性质不同。原保险合同中的财产保险合同

属于补偿性质，人寿保险合同属于给付性质，再保险合同全

部属于补偿性质，再保险人按合同规定对原保险人所支付的

赔款或保险金进行分摊。 (三)再保险的合伙性 在再保险经济

活动中，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具有共同利害关系，即利益共

享，损失共担。 三、再保险的作用 (一)分散风险、控制损失

(二)扩大保险人承保能力 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的自负责

任不得超过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10％。 第二节再保险

的业务种类 一、比例再保险 按照责任限额计算基础划分，再

保险可以分为以保险金额为责任限额计算基础的比例再保险(

比例分保)和以赔款金额为责任限额计算基础的非比例再保

险(非比例分保)两大类。比例再保险是指以保险金额的一定

比例来确定分出公司自留额与接受公司分保额的一种再保险

。比例分保又可分为成数分保和溢额分保。 (一)成数分保 成

数分保是一种最简单的分保方式，分保分出人以保险金额为

基础，对每一危险单位按固定比例即一定成数作为自留额，

将其余的一定成数转让给分保接受人，保险费和保险赔款按

同一比例分摊。 成数分保是最典型的比例再保险方式，因此

，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保险合同双方利益一致；手续简便



，节省费用；起不到均衡风险责任的作用；缺乏灵活性。 成

数分保的特点，决定了成数分保的适用范围有限。一般来看

，成数分保比较适用新创办的保险公司、新开办的保险险种

、互惠交换业务、各类转分保业务、集团分保业务和特殊性

质的业务等。 (二)溢额分保 在溢额分保中，分出公司以保险

金额为基础，规定每一危险单位的一定额度作为自留额，并

将超过自留额的部分即溢额，分给分人公司。分人公司按承

担的溢额责任占保险金额的比例收取分保费、分摊分保赔款

和分保费用等。 自留额是分出公司按业务质量的好坏和自己

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订立溢额再保险合同时确定的，通常以

固定数额表示。 溢额再保险的分入公司不是无限度地接受分

出公司的溢额责任，通常以自留额的一定倍数，即若干“线

”数为限。 溢额再保险与成数再保险都是比例再保险，两者

的区别在于：溢额再保险的比例不是固定的，成数再保险的

比例是固定的。溢额再保险便于分出公司根据危险程度的不

同确定自留额，适合于各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特别是火险

和船舶险。溢额再保险对分出公司更为有利。 二、非比例再

保险 非比例再保险又称超额损失分保。它是指以赔款金额为

基础计算分保责任限额的再保险。非比例再保险分为超额赔

款再保险(超额赔款分保)和超额赔付率再保险(超额赔付率分

保)。 (一)超额赔款分保 1．险位超赔分保。它是以每一危险

单位的赔款金额为基础确定分出公司自负赔款责任限额即自

赔额，超过自赔额以上酌一定赔款(接受公司分保责任额或险

位限额)， 在险位超赔分保中，通常有每次事故总赔款的限制

，即每次事故再保险人最多赔付的危险单位数。 2．事故超

赔分保。它是以一次巨灾事故中多数危险单位的积累责任为



基础计算赔款， (二)超额赔付率分保 超额赔付率分保是以一

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积累责任赔付率为基础计算责任限额

，即当实际赔付率超过约定的赔付率时，超过部分由分入公

司负责一定限额。 其中，赔款净额=已发生赔款追回的赔款

摊回的再保险赔款净保费收入=毛保费 加保费退保费佣金再

保费支出保费税盈余佣金 赔付率超赔再保险主要适用于单位

损失金额不大，但损失频率较高，或者损失较集中，累积责

任沉重的业务，如农作物雹灾险等。 (三)超额赔款再保险费

率厘定 再保险费率由纯保险费率与附加费用率两个部分构成

。 3．超额赔款再保险保费的形式和选用。 (1)固定保费。 (2)

调整保费。 调整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对根据保险人直接业务

数量规定的费率进行调整；二是根据赔款成本并考虑安全系

数和费用率，计算出再保险费率，然后在最高费率和最低费

率的限定内加以调整。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